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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

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，遏制学术不端行为，必须惩防并举、标本兼治，

规范学术行为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》、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学

术委员会规程》（2014 年 3 月 1 日实施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

学术不端行为，是指违反科学共同体公认的科研行为准则的行为，包括：

（一）在有关人员职称、简历以及研究基础等方面提供虚假信息；

（二）抄袭、剽窃他人科研成果；

（三）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；

（四）在涉及人体的研究中，违反知情同意、保护隐私等规定；

（五）违反实验动物保护规范；

（六）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；

（七）未参加创作，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；

（八）未经他人许可，不当使用他人署名；

（九）伪造注释；

（十）其他科研不端行为；

二、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受理、调查和处理

（一）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与受理

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，必须为实名书面举报材料。举报材料由学院科

研道德与诚信建设工作组（简称“科研诚信工作组”，以下同）负责受理；科研

诚信工作组仅受理被举报人为本院教职工和学生的相关举报材料。

（二）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，由学院科研诚信工作组主持进行。其主要职

责是：

1．接受、转送对科研不端行为的举报；

2．协调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工作；

3．向实名举报人送达科研不端行为的查处结果；

4．研究提出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建议，推动本单位的科研诚信建设；

5．向学院学风建设领导小组呈报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结果。

（三）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，将根据其情节的轻重，由学院学风建设领导

小组提出处理建议，学院党委、学院作出处理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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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、调查和处理应遵循合法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。在调

查和处理科研不端行为中，要正确把握学术不端行为与正当学术争论的界限。

三、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措施

（一）根据学术不端行为的情节轻重，对学术不端行为人做出如下处罚：

1．警告；

2．通报批评；

3．责令其接受项目承担单位的定期审查；

4．禁止其一定期限内参与项目承担单位承担或组织的科研活动；

5．记过；

6．降职；

7．解职；

8．解聘、辞退或开除等。

（二）被调查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从轻处罚：

1．主动承认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的；

2．经批评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；

3．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学术不端行为不良影响的；

4．其他应从轻处罚的情形。

（三）被调查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从重处罚：

1．藏匿、伪造、销毁证据的；

2．干扰、妨碍调查工作的；

3．打击、报复举报人的；

4．同时涉及多种学术不端行为的。

（四）举报人捏造事实、故意陷害他人的，一经查实，给予通报批评，涉

嫌违纪、违法的，移交有关机关处理。

四、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、处理程序

（一）科研诚信工作组接到举报后，应进行登记。被举报的行为属于本办

法规定的学术不端行为，且事实基本清楚，并属于本机构职责范围的，应予以受

理；不属于本机构职责范围的，转送有关机构处理。不符合受理条件不予受理的，

应当书面通知实名举报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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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调查学术不端行为时，应当成立专家组成的调查机构进行调查。

专家组包括相关领域的技术专家、法律专家、道德伦理专家等。

专家组成员或调查人员与举报人、被举报人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。

（三）在有关举报未被查实前，调查机构和参与调查的人员不得公开有关

情况；确需公开的，应当严格限定公开范围。

（四）被调查人、有关单位及个人有义务协助提供必要证据，说明事实真

相。

（五）调查工作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：

1．核实、审阅原始记录，多方面听取有关人员的意见；

2．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，说明事实情况；

3．形成初步调查意见，并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和申辩；

4．形成调查报告，调查报告应当包括调查对象、调查内容、调查过程、主

要事实与证据等。

（六）根据专家组的调查报告和学风建设领导小组提出的处理建议，学院

党委、学院做出处理决定。且应在做出处理决定后将处理决定送被处理人、实名

举报人。

五、学术不端行为的申诉和复查

（一）被处理人或实名举报人对学院的处理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处理

决定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，向学院学风建设领导小组提出书面申诉材料。

（二）学院学风建设领导小组在收到书面申诉材料后，应进行认真审查，

认为原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，或适用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不正确的，应当进

行复查。

复查机构应另行组成专家组进行调查。复查程序按照本办法规定的调查程

序进行。学院学风建设领导小组决定不予复查的，应书面通知申诉人。

六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由学院科研诚信工作组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2016 年 3 月 15 日


